债权人申报材料目录
债权人名称/姓名：
	序号
	材料名称
	页数
	文件形式（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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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提交时间：
债权申报表
	债权人名称/
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接受会议通知及日常联系方式
	

	钉钉号【必填】

线上会议需要
	

	通讯地址
（请注明收件人信息）
	

	电子邮箱
	

	债务人性质
	□主债务人
□保证人
	主债务人名称：

	申报债权金额
	总金额：                                                    （币种）

	
	本金：                                                      （币种）

	
	利息：                                                      （币种）

	
	其他：                                                      （币种）

	有无担保（请勾选，下同）
	□无
□有
	担保人名称
	

	
	
	担保金额
	（小写/币种）

	
	
	担保形式
	□抵押   □质押   □保证    □其他

	
	
	担保范围
	□主债权    □利息     □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   □实现担保权的费用    □担保物保管费  □其他：

	有无生效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
	□无         □有
	有无申请执行
	□无         □有

	有无诉讼或仲裁
	□无         □有

	债权人确认事项：
1、债权人已收悉强制清算受理的《民事裁定书》、债权申报的《通知书》、《债权申报指引》及其附件等。
2、本《债权申报表》不构成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申报债权总金额需另附明细及计算过程。
3、债权人确认上述填写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主体资格、委托代理人名称、手机号码及电子邮箱等全部信息）均真实有效，可作为清算组在北京中科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件中核实债权人身份的有效信息，如因信息不全或信息有误造成任何不利后果，均由债权人自行承担。


债权人盖章/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名：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债权申报书
债权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债权人为自然人的请填写身份证号码）：
住  所：
1、 申报事项
申报债权总额                      ，币种          ，其中包括：
1.                                                ；
2.                                                ；
3.                                                ；
4.                                                ；
2、 利息/罚息/违约金/滞纳金计算方式及标准（可另附计算表）

1.  利息计算明细
                                                  ；
2.  罚息计算明细
                                                  ；
3.  违约金计算明细
                                                  ；
4. 滞纳金计算明细
                                                  ；
3、 事实及理由
【请写明债权形成原因、经过、有无财产担保等相关事项，空间不足可扩展。】
特此申报
债权人（签字/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身份证号： 
）在我单位任 
职务，为我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特此证明。

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债权人印章）
债权人（盖章）：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住 所 地：                                 联系方式：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受 托 人：                                 身份证号/执业证号：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委托人就xxxxxxxxxxx公司xxxx案（以下简称“本案”），特委托上述受托人作为代理人，参加本案的xxxxxx（强制清算、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程序。受托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 向本案清算组提交相关证明文件及资料，并处理本案相关事宜；
2. 签署、递交、接收和转送有关本案强制清算程序的各类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
3. 参加本案的债权人会议并代表委托人发表意见和行使表决权；
4. 处理与本案相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特此授权。
委托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债权人联系方式确认书
	告知事项
	一、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向清算组提供或者确认自己准确的联系方式， 并填写债权人联系方式确认书。
二、债权人在北京中科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清算组。
三、债权人拒绝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经清算组告知后仍不提供的：自然人以其户籍登记中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为送达地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其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备案中的住所地为送达地址。
四、为提高工作效率，并降低文件传送的成本，清算组对强制清算案件中的部分信息将酌情采用电子邮件、短信等电子送达方式送达债权人。
五、因债权人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清算组、债权人本人或者债权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 导致相关文书未能被债权人实际接收的，文书寄出之日视为送达之日。采取电子送达方式的，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为送达之日。

	债权人联系方式
	债权人
	

	
	通讯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邮
编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债权人确认
	本人已经详细阅读了告知事项，并同意清算组采取邮寄、短信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文件。本人保证上栏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各项内容正确、有效。若变更送达地址或其他联系方式，将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清算组，未及时告知清算组导致相关文书不能送达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债权人（签章/签字）：
年
月
日


